东北大学申报晋升副教授人员简况（思想政治教育教师）
所在单位：             申报岗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职务及时间
	

	所在部位
	 
	最高学位及时间
	

	基

本

要求
	第一条  申报人员须为已受聘上岗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不含专任教师中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教师）。

第二条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有较强的集体观念和奉献精神，工作中为人师表、爱岗敬业、团结协作、锐意创新、服从领导、顾全大局。近5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且至少有1年为优秀或3年为良好。

第三条  197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师晋升副教授职务须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且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5年（或获博士学位后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2年）。

第四条  有明确的专业化研究方向，能够承担学生教育、管理、指导、服务和素质拓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较为系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和较强的研究能力，研究成果对推进学生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第五条  积极参加教育教学工作，能够系统讲授1门及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具备面向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党课、心理咨询，组织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等活动的能力。

第六条  一般应具有校级及以上学生教育管理培训经历且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第七条  申报人员须具有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合格证。

	
	学生教育管理培训经历及通过时间
	
	时间
	   年
	   年
	   年
	   年
	   年

	
	现代教育技术培训通过时间
	
	年度考核
	
	
	
	
	

	业务要求：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须具备下述条件中的3条，其中第八条和第九条为必备项。

	第八条  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能够针对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和形势，及时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且有充分证据表明工作业绩突出，为大家所公认。
——必备项
	具体说明：



	第九条  密切结合本职工作以第一作者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4篇，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2篇。——必备项
	阐述学术论文的学术创新性、实际价值和与本职工作的相关性等情况，限填不超过200字。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及刊号
	刊物

级别
	发表

时间
	角色
	检索

标志

	
	
	
	
	
	
	

	
	
	
	
	
	
	

	
	
	
	
	
	
	

	
	
	
	
	
	
	

	
	
	
	
	
	
	

	
	
	
	
	
	
	

	第十条  承担高水平课题研究工作，参加省部级及以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课题1项（校内排序前3名）；或获市级及以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科研奖励1次（总排序前3名）。
	项目名称
	审批
时间
	级别
	总排序
	校内排序
	本人承担经费

	
	
	
	
	
	
	

	
	
	
	
	
	
	

	
	
	
	
	
	
	

	第十一条  积极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并取得创新性成果，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及以上1项（总排序前3名）；或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总排序前3名）。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

类别
	获奖

等级
	颁奖部门
	排序
	获奖时间

	
	
	
	
	
	
	

	
	
	
	
	
	
	

	第十二条  工作表现优秀、业绩突出，获市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荣誉称号1次；或所指导的学生团体获省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荣誉称号1次；或作为第一组织者组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获省级及以上奖励1次。
	荣誉称号/奖励名称
	级别
	角色
	获奖时间

	
	
	
	
	

	
	
	
	
	

	
	
	
	
	

	
	学生团体荣誉称号名称
	级别 
	学生

团体

名称
	获奖
时间
	个人作用
具体说明

	
	
	
	
	
	

	
	
	
	
	
	

	第十三条  主编出版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高水平学术著作或教材1部；或参编出版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高水平学术著作或教材1部，本人撰写部分在5万字及以上。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号
	出版

时间
	本人撰写字数
	角色
	作者排序

	
	
	
	
	
	
	
	

	
	
	
	
	
	
	
	

	党委（党组织）考察意见
	经考察，该同志是否存在师德失范行为：是□   否□
党委（党组织）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学院（处级单位）审核及评价意见
	经审核，该同志符合《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申报教授职务须具备的条件>等系列文件的通知》（东大校字〔2020〕48号）中申报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副教授“基本要求”，符合“业务要求”中的第             条，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同意该同志申报 副教授三级 岗位。

人事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党委（党组织）考察意见、学院（处级单位）审核及评价意见主要填写教师师德考察意见、教师填报情况是否属实等。
